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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省政府决定取消（暂停）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（５９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
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免税
确认书

省发展改革委
《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》
（国发〔１９９７〕３７号） 取消 ＊

２ 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审批 省发展改革委

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》
（国发〔２００５〕２２号）、《吉 林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
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吉
政发〔２００６〕２８号）

取消 ＊

３ 省级低碳发展试点审批 省发展改革委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二五”控制温室气体排
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２０１１〕４１号）、《吉
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“十二五”控制
温室气体排放综合性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吉政
发〔２０１２〕２０号）

取消 ＊

４
借用国外贷款项目的审批、核准、
备案

省发展改革委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 取消 ＊

５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省科技厅
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
〔２０００〕０６３号） 取消 ＊

６ 技术交易奖酬金核定 省科技厅
《吉林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吉政
发〔２０１０〕１５号） 取消

７ 吉林省科技企业确认 省科技厅
《吉林省促进科技企业发展条例》（吉林省第
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４号） 取消 ＊

８ 吉林省独立科研机构审批 省科技厅
《关于科研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审批事项的通
知》（中央编办和国家科委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４日
发布）

取消

９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许可 省工业信息化厅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４６６号） 暂停

１０
设立省级宗教社会团体的审查同
意

省宗教局
《社会团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５０
号） 暂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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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１ 宗教教职人员跨省活动的同意 省宗教局
《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２号） 取消 ＊

１２ 举办宗教培训班的事前备案 省宗教局
《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２号） 取消 ＊

１３
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后
的备案

省宗教局
《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２号） 取消 ＊

１４ 省级宗教团体负责人的审查同意 省宗教局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 取消 ＊

１５
宗教团体、宗 教 活 动 场 所 接 受 国
（境）外 捐 赠 宗 教 书 刊、音 像 制 品
审批

省宗教局
《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２６号）、《中共
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 作 若 干
问题的通知》（中发〔１９９１〕６号）

取消 ＊

１６
宗教团体、宗 教 活 动 场 所 接 受 国
（境）外捐款审批

省宗教局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 取消 ＊

１７
出版、印刷、出 口、发 行《圣 经》等
宗教用品的批准

省宗教局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 取消 ＊

１８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 省财政厅
《国务 院 关 于 加 强 预 算 外 资 金 管 理 的 决 定》
（国发〔１９９６〕２９号） 取消 ＊

１９ 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账户设立审批 省财政厅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 取消 ＊

２０
省政府采购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
及采购外国货物工程服务的审批

省财政厅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取消 ＊

２１ 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审批 省财政厅
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
令２００６年第３５号） 取消 ＊

２２ 财政补助、补贴、贴息项目审批 省财政厅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、《中华
人民共 和 国 预 算 法 实 施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
１８６号）

取消 ＊

２３ 省直事业单位岗位设置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《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》（国人部
发〔２００６〕７０号） 取消 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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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２４
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
休、提前或延迟退休、退职及增加
离退休费审核
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
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》
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

取消 ＊

２５
中央驻我省原养老保险行业统筹
企业职工退休审批
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
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
金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１９９９〕
１０号）、《国 务 院 关 于 工 人 退 休、退 职 的 暂 行
办法》（国发〔１９７８〕１０４号）

取消 ＊

２６
不同层级、不 同 经 费 渠 道 省 直 事
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审批
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
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发〔１９８９〕８１号）、《人事部关
于印发〈干部调配工作规定〉的通知》（人调发
〔１９９１〕４号）

取消 ＊

２７
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
核定
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《行政单位财政统一发放工资暂行办法》（财
行〔２０００〕１号） 取消 ＊

２８ 市级矿产资源规划预审 省国土资源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市、县级矿
产资源规划编制指导意见》（国土资发〔２００２〕
１５２号）

取消

２９ 清洁生产审核 省环保厅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 取消 ＊

３０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环保审核 省环保厅

《国家发 展 改 革 委 国 家 环 保 总 局 关 于 印 发
〈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
理办 法（试 行）〉的 通 知》（发 改 价 格〔２００７〕
１１７６号）

取消 ＊

３１
环境污染 治 理 设 施 运 营 资 质（乙
级和临时）许可

省环保厅
《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》
（环境保护部令２０１２年第２０号） 取消

３２
工程建设标准设计的审批及勘察
设计地方标准的审批
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 取消

３３

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采用没有
国家、省技术标准规范的新技术、
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设备，可能影响
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技术审定

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

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２９３号）、《国 务 院 关 于 取 消 和 下 放 一 批 行 政
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４４号）

暂停

—５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３４
在非疫区研究植物检疫对象的批
准

省农委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
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２０１２〕５２号） 取消

３５ 农业机械产品推广前的鉴定 省农委

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》（农业部令２００５年
第５４号）、《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（吉林
省第十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
６９号）

暂停

３６
对外劳务 合 作 项 目 审 查、招 收 备
案

省商务厅
《对外劳务 合 作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６２０
号） 取消

３７
拓印古代 石 刻、翻 刻 副 版 或 用 原
石刻传拓出售的批准

省文化厅
《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》（文物政发〔２０１１〕１
号） 取消 ＊

３８
大 型 医 用 设 备 配 置 与 使 用 管 理
（乙类） 省卫生计生委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、《大型
医用设 备 配 置 与 使 用 管 理 办 法》（卫 规 财 发
〔２００４〕４７４号）

取消 ＊

３９
省级森林 公 园 设 立、撤 销、合 并、
改变经营范围的审批

省林业厅
《森林公园管理办法》（林业部令１９９３年第３
号） 取消 ＊

４０ 邀请外国人来华审批 省外办

《关于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国人
来华 审 批 权 限 的 办 法》（中 办 发〔１９９２〕１１
号）、《关于调整派遣临时出国人员和邀请外
国人员来华审批权限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吉
办发〔１９９３〕２号）

取消 ＊

４１
因公出国和赴港澳团组的审核审
批

省外办

《关 于 地 方 外 事 工 作 的 若 干 规 定》（中 办 发
〔１９９６〕８号）、《关 于 调 整 派 遣 临 时 出 国 人 员
和邀请国 外 人 员 来 华 审 批 权 限 的 实 施 细 则
（试行）》（吉办发〔１９９３〕２号）

取消 ＊

４２ 在省召开国际会议的审核 省外办
《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》（中办
发〔２００６〕１０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在省举办国际会
议管理的实施细则》（吉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４１号）

取消 ＊

４３ 接受国外、境外捐赠的审核 省外办
《关 于 地 方 外 事 工 作 的 若 干 规 定》（中 办 发
〔１９９６〕８号）、《贯彻落实〈地方外事工作的若
干规定〉的实施细则》（吉办发〔１９９７〕１９号）

取消 ＊

—６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４４ 办理领事认证（代办领事认证） 省外办

《关于重新授权外国驻华领事馆领区内省、自
治区、直辖市外事办公室办理领事认 证 的 通
知》（领八函〔１９９５〕８号）、《关于授权各省、自
治区、直辖市等外办代办领事认证事》（领八
函〔１９９６〕１７号）

取消 ＊

４５ 来华外国留学人员审批 省外办

《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
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令２０００年第９号）、《中小
学接受 外 国 学 生 管 理 暂 行 办 法》（教 育 部 令
１９９９年第４号）

取消 ＊

４６ 出版专业人员职业资格的审核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４３号） 取消 ＊

４７ 报纸年度核验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４３号） 取消 ＊

４８ 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４３号） 取消 ＊

４９ 图书出版单位年度核验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４３号） 取消 ＊

５０ 煤炭生产许可证核发 省安监局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
的决定》（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４４号） 取消

５１ 统计从业资格认定 省统计局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 暂停

５２
外商投资 企 业 办 理《国 家 鼓 励 发
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》 省经合局

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第３１１号）、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》（国务院
令第３０１号）

取消 ＊

５３
全省政府系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
单位的审核（审批） 省公务员局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〈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中发〔２００６〕９
号）

暂停

５４
省政府机关和垂直管理系统及参
照管理单位录用（聘任）公务员或
工作人员的审批（备案）

省公务员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 取消 ＊

—７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５５
省政府机关和垂直管理系统公务
员 及 参 照 管 理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调
任、转任的审批

省公务员局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《公务员调任规
定（试行）》（中组发〔２００８〕６号） 取消 ＊

５６

省政府机关和垂直管理系统公务
员及参照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确定
级别及任调研员以下非领导职务
的审批

省公务员局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〈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中发〔２００６〕９
号）

取消 ＊

５７
省委、省政 府 奖 励 项 目（奖 金）及
省直部门系统奖励项目（奖金）的
审核（审批）

省公务员局
《吉林省行政奖励 暂 行 办 法》（吉 政 发〔２００１〕
３９号）、《〈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管 理 办 法（试
行）〉实施细则》（国评组发〔２０１１〕１５号）

取消 ＊

５８ 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发放 省中医药管理局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师资格考
试暂行办法》（卫生部令１９９９年第５号） 取消 ＊

５９ 测绘地理信息航空摄影的审批 省测绘地信局
《吉林省测绘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０号） 取消 ＊

注：标注＊的审批项目转为日常管理工作。

—８—



附件２

省政府决定下放（委托下放）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（２５项）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 以工代赈投资项目审批 省发展改革委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
批项目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４〕６２号）、《国家
以工代 赈 管 理 办 法》（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令
２００５年第４１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以工代赈投资计划转
为省发展改革委日常
管理工作。

２

境外投资 项 目 核 准［中 方 投 资 额
３亿美 元 以 下 的 资 源 开 发 类、中
方投资额１亿美元以下的非资源
开发类境 外 投 资 项 目（特 殊 项 目
除外）］

省发展改革委
《国 务 院 关 于 投 资 体 制 改 革 的 决 定》（国 发
〔２００４〕２０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
投资项目目录的通知》（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４７号）

委托下放
市 （州）、
县（市）

根 据 国 发!２０１３"
４７号文 件，取 消 省 级
“境 外 投 资 项 目 核
准”。将“地方企业投
资３亿美元以下且不
涉 及 敏 感 国 家 和 地
区、敏 感 行 业 特 殊 项
目的境外投资项目备
案”委托下放市（州）、
县（市）。

３
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范围内改建
或新建建筑物的审批

省宗教局 《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２６号）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４
在华外国人集体进行宗教活动临
时地点的审批

省宗教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
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１４４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
（国宗局令２０００年第１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

５
外国人携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交
流的宗教用品入境的批准

省宗教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
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１４４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
（国宗局令２０００年第１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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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６
以其他身份入境的外国宗教教职
人员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
讲经讲道的同意

省宗教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
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１４４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
（国宗局令２０００年第１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７
道路工程 建 设、施 工、占 用、挖 掘
道路及跨 越、增 设 管 线 的 交 通 安
全核准

省公安厅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８
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往来港澳通
行证及签注

省公安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、《往来港
澳通行证和签注受理、审批、签发管理工作规
范》（公安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印发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

９

金融机构 营 业 场 所（金 库）、军 工
产品储存库安全技术防范设计的
审批和工程竣工验收及军工产品
储存库等级的认定

省公安厅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

将“新／改建金融机构
营业场所和金库安防
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和
工程 竣 工 验 收”子 项
下放市（州）；“军工产
品储存库安全技术防
范设计的审批和工程
竣工验收及军工产品
储存库 等 级 的 认 定”
子项暂停。

１０
外国人（台港澳人员）入境就业许
可

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１１
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和开展野外示
踪实验的审批

省环保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放射
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（国务
院令第４４９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１２
从事跨市（州）水路运输业务的审
批

省交通运输厅
《国内水路 运 输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６２５
号）、《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交通运
输部令２００９年第６号）

委托下放
设区的市
级水路运
输管理部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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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３
农业转基因安全评价审核及转基
因生物标识的审批

省农委
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第３０４号）、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 价 管 理
办法》（农业部令２００１年第８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将“农 业 转 基 因 生 物
标识 的 审 批”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（市）；“农 业
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
审核”不 作 为 省 级 行
政审批项目。

１４
农业植物产地和调运检疫及签发
植物检疫证书

省农委
《植物检疫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９８号）、《植物
检疫条例实 施 细 则》（农 业 部 令２００７年 第６
号）

下放

将“农 业 植 物 调 运 检
疫证 书 签 发”项 目 下
放 至 省 级 授 权 的 市
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植物
检疫 机 构”；将“农 业
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
书签 发”项 目 下 放 至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农
业植物检疫机构。

１５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省商务厅 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６２０号） 下 放 市
（州）

１６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省商务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对外贸易经
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２００４年第１４
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１７ 边境小额贸易的审批 省商务厅
《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
发〔１９９６〕２号）

下放边境
县（市）

１８
新建公共场所选址和设计的卫生
许可（省管和需要省管单位） 省卫生计生委

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卫生部
令２０１１年第８０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实行属地管理。

１９ 延期缴纳税款的审批 省地税局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 下 放 市
（州）

２０

设立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
的审批及音像和电子出版物复制
单位项目 变 更 的 审 批（包 括 变 更
业务范围、兼并或者合并、分立的
审批；引进 可 录 类 光 盘 生 产 设 备
的审批）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４１号） 下 放 市
（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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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２１
非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委托电子
出 版 物 复 制 单 位 复 制 计 算 机 软
件、电子媒体非卖品的审批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２２
非煤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（石油、
天然气开采除外） 省安监局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
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）、《矿山
救护队资质认定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
督管理总局令２００５年第２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２３ 导游人员年审 省旅游局
《导 游 人 员 管 理 实 施 办 法》（国 家 旅 游 局 令
２００２年第１５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

２４ 旅行社设立审批 省旅游局 《旅行社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５０号）
委托下放
市 （州）、
县（市）

２５ 核发草种生产许可证 省畜牧局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种 子 法》、《草 种 管 理 办 法》
（农业部令２００６年第５６号）

委托下放
县 （市、
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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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省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子项目录（２０项）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

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有中
方控股（含相对控股）要求的总投
资（含增资）３亿美元以下的鼓励
类项目核准、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
目录》中其他鼓励类和《外商投资
产业指导 目 录》外 的 允 许 类 项 目
备案

省发展改革委

《指导外商 投 资 方 向 规 定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３４６
号）、《政 府 核 准 的 投 资 项 目 目 录（２０１３年
本）》（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４７号）、《外 商 投 资 产 业 指
导目录》（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令２０１１年 第１２
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此项 为“外 商 投 资 项
目核准（总 投 资１亿
美元以上３亿美元以
下的 鼓 励 类、允 许 类
项 目 和 总 投 资５０００
万美元以下的限制类
项目）”子项。

２
高等学校设置和调整第二学士学
位专业审核

省教育厅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 取消

此项 为“高 等 学 校 本
科、高 职 高 专 及 第 二
学士 学 位 专 业 设 置、
调整 的 备 案、审 核 或
审批”子项。

３ 核发民用枪支配售许可证 省公安厅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》 暂停

此项 为“核 发 枪 支 运
输及 携 运 许 可 证、民
用枪支配售许可证及
发放 公 务、民 用 枪 支
持枪证”子项。

４
保 安 培 训 单 位 和 保 安 服 务 公 司
（提供武装守护押运除外）的审批

省公安厅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５６４号）、
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》（公
安部令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２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此项 为“保 安 培 训 单
位和保安服务公司的
审批”子项。

５
全省性社 会 团 体 分 支 机 构、代 表
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
省民政厅
《社会团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５０
号） 取消

此项为“全省性（包括
跨市、州行政区域）社
会 团 体 及 其 分 支 机
构、代表机构成立、变
更、注 销 的 登 记”子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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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６
使用Ⅳ、Ⅴ类放射源（设有专用源
库单位除外）和Ⅲ类射线装 置 辐
射安全许可证发放

省环保厅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放射
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（国务
院令第４４９号）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 装 置
安全许 可 管 理 办 法》（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令
２００５年第３１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

此项 为“发 放 辐 射 安
全许可证”子项。

７
《加工贸 易 进 出 口 商 品 省 级 审 批
目录》以 外 的 加 工 贸 易 业 务 管 理
和审批

省商务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、《加工贸易审
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〔１９９９〕外经贸管发第３１５
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

事 后 报 省 商 务 厅 备
案。此 项 为“加 工 贸
易业务 管 理 和 审 批”
子项。

８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发放 省卫生计生委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 取消

转为 日 常 管 理 工 作。
此项 为“执 业 医 师 资
格证书的发放和执业
注册（省 管 单 位）”子
项。

９
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批
准发证（省直属事业单位和８个
国有林业局除外）

省林业厅 《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２０４号）
委托下放
市 （州）、
县（市）

此项 为“采 集 国 家 重
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批
准、发证”子项。

１０

驯养繁殖国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
动物和收 购 销 售 加 工、运 输 携 带
国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
产品的审 批 发 证（省 直 属 事 业 单
位和８个国有林业局除外）

省林业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、《国家重
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（林策字〔１９９１〕６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此项为“猎捕、驯养繁
殖国家重点保护陆生
野生 动 物 和 收 购、销
售、加 工、运 输、携 带
国家（省）重点保护陆
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
的审批发证”子项。

１１
出版物总 发 行 单 位 设 立、变 更 名
称、业务范 围、地 址 或 者 兼 并、合
并、分立的审核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１５号） 取消

此项 为“出 版 物 总 发
行、批 发 单 位 变 更 名
称、业务范围、地址或
者兼并、合并、分立的
审核”子项。

１２
发放《接 收 卫 星 传 送 的 境 内 电 视
节目许可证》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》（国
务院令第１２９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此项为“发放《接收卫
星传送的境内（外）电
视节目许可证》”子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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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３
核发印刷宗教用品和有宗教内容
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１５号） 下 放 市
（州）

此项 为“核 发 印 刷 宗
教用品和有宗教内容
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
准印 证，以 及 核 发 内
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
证”子项。

１４ 设立、变更电影放映单位的批准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电影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４２号）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此项为“设立、变更电
影发 行、放 映 单 位 的
批准”子项。

１５
设立中外合作音像制品零售企业
的审批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３４１号） 下 放 市
（州）

此项 为“设 立 中 外 合
作音像制品批发企业
的审 核，以 及 设 立 音
像制品批发企业或其
他单位从事音像制品
批发 业 务、中 外 合 作
音像制品零售企业的
审批”子项。

１６

市、县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
项目（跨地区除外）中的职业病危
害严重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
评价报告的审核及其职业病防护
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

省安监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建设项目
职业卫生“三 同 时”监 督 管 理 暂 行 办 法》（国
家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令２０１２年 第５１
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此项 为“建 设 项 目 职
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
的审核及建设项目职
业病防护设施的设计
审查 和 竣 工 验 收”子
项。

１７ 煤矿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核发 省安监局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特种作业人
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
产监督管理总局令２０１０年第３０号）

下放各产
煤市（州）

此项 为“特 种 作 业 人
员 操 作 资 格 证 书 核
发”子项。

１８ 导游人员从业资格核准 省旅游局 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２６３号） 取消
此项 为“导 游 人 员 从
业资 格 核 准、临 时 导
游证核准”子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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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９
审核签发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
名单表

省旅游局

《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
３５４号）、《关 于 旅 行 社 组 织 内 地 居 民 赴 香 港
澳门旅游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家旅游局旅管
理发〔２００２〕第４２号）、《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
旅游管理办法》（国家旅游局、公安部、国务院
台湾事务办公室令２０１１年第３７号）

委托下放
市（州）

此项 为“审 核 签 发 中
国公民出国旅游团队
名单 表，审 核 签 发 内
地居 民 赴 香 港、澳 门
特别行政区旅游团队
名单 表，审 核 签 发 大
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
游团 队 名 单 表，签 发
中国公民赴俄罗斯旅
游团队名单表”子项。

２０

民 间 资 本 投 资 建 设 人 防 工 程，１
万平方米以下项目新建和加固改
造人防工 程 项 目 建 议 书、可 行 性
研究报告、初 步 设 计 文 件 及 概 预
算审批

省人防办

《建设工程 质 量 管 理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２７９
号）、《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、国家发展计划委
员会、建设部、财政部关于颁发〈人民 防 空 工
程建设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〔２００３〕国人防办
字１８号）

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

此项 为“新 建 和 加 固
改造人防工程项目建
议书、可 行 性 研 究 报
告、初 步 设 计 文 件 及
概预算审批”子项，事
后报省人防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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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４

省政府决定实行分级管理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（９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１
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编印宗教内
部资料性出版物的批准

省宗教局
《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２４号） 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 分 级 管 理：
省宗教局负责省级宗
教团 体 事 务 管 理，其
他 下 放 市 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。

２
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试生产（运行）
审批

省环保厅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２５３号）、《建 设 项 目 竣 工 环 境 保 护 验 收 管 理
办法》（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令２００１年 第１３
号）

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 分 级 管 理：
国家和省审批项目的
试生 产 由 省 级 负 责；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审 批
项目 的 试 生 产，按 照
“谁审批谁负责”的原
则分级管理。

３
勘查、开采 矿 藏 和 各 项 建 设 工 程
占用或征用林地的审核同意和临
时占用林地的批准

省林业厅
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》、《森 林 法 实 施 条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２７８号）、《占用征用林地审
核审批管理办法》（国家林业局令２００１年 第
２号）

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 分 级 管 理：
按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森林法》、《森 林 法 实
施条例》和《占用征用
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
法》规定执行。

４
省级《广 播 电 视 节 目 制 作 经 营 许
可证》、《电 视 剧 制 作 许 可 证（乙
种）》的审核、核发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２２８号） 分级管理

省、市分级管理：省级
负责省级《广播电视节
目制作经营许可证》、
省级《电视剧制作许可
证（乙种）》的审 核、核
发。“《电 视 剧 制 作 许
可证（甲种）》的 审 核、
核发”子项为国家终审
项目，不作为省级审批
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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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５
发 放 卫 星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安 装 服
务、省 级 有 线 电 视 工 程 设 计（安
装）许可证

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》（国
务院令第１２９号）、《广播电视管理条例》（国
务院令第２２８号）、《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》
（广播电影电视部令１９９０年第２号）

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 分 级 管 理：
省级 负 责“发 放 卫 星
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
务许可证核发”。“有
线电 视 工 程 设 计（安
装）许可证核发”实行
省、市、县分级管理。

６ 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省畜牧局 《种畜禽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１５３号） 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 分 级 管 理：
省级负责畜禽遗传资
源场、原种（纯系）场、
曾祖代场、祖代场、大
型扩繁场和从境外直
接引进种畜禽的种畜
禽场的生产经营许可
证审 批，其 他 下 放 市
（州）、县（市）。

７ 审核发放测绘作业证 省测绘地信局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测 绘 法》、《吉 林 省 测 绘 条
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公告第３０号）

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 分 级 管 理：
省级 负 责 甲、乙 级 单
位人员测绘作业证的
审批；丙 丁 级 单 位 作
业证的审批以行政委
托形式 下 放 市（州）、
县（市）。

８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登记备案 省测绘地信局
《吉林省测绘条例》（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
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０号） 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分级管理：省
级负责省级工程项目、
跨市（州）项目、省外测
绘单位进入本省承担
测绘项目、经国家批准
的外国组织和个人在
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
测绘活动、乙级测绘资
质单位承担的测绘项
目登记备案，其他下放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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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设　定　依　据 处理决定 备　　注

９ 测绘资质的审批及年度注册 省测绘地信局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、《测绘资质管理规
定》（国测管字〔２００９〕１３号） 分级管理

省、市、县 分 级 管 理：
省 级 负 责 乙 丙 级 审
批、发 证 及 乙 级 年 度
注册；将丁级审批、发
证及丙丁级年度注册
委托 下 放 市（州）、县
（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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